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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顺德区杏坛镇龙潭小学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教师公告 

为做好 2017 年教师招聘工作，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人员办法》（省府令第 139 号），《顺德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顺德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顺府办发〔2016〕101 号）等精神，，现就 2017 年我校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公告如下： 

一、学校情况简介 

学校现有教学班 15 个，学生六百多人。在编教师 31 人，

学历达标率 100％。教学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初具规模，校园

网基础设施完善，全面实现课堂教学平台化，教师办公电脑

化。按广东省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标准配备所有功能场室，

学校图书室藏书量足以满足学生课外阅读需要。先后被评为

“佛山市一级学校”、“广东省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佛山

市义务教育优质学校”等。 

二、招聘对象：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在职人员 

三、招聘需求 

（一）招聘人数：2人 

（二）招聘岗位名称：语文、数学专业教师各 1人，具

体见附表《顺德区教育局 2017 年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教师岗位表（义务教育阶段）》 

（三）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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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学校的语文、数学学科教学及因工作需要安排

兼顾的其它学科教学工作； 

2、学生的安全管理及活动管理； 

3、学校分配的校务和线务工作。 

（四）基本条件： 

（一）思想品德: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遵纪守法，乐于

奉献。 

（二）教师资格：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属于非师范教

育类专业的报考人员，确实未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一经录

用，必须在引入后 1年内取得教师资格。 

（三）年龄： 35 岁以下（1982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符合区政府办《印发佛山市顺德区吸引

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的通知》（顺府办发[2012]70 号）

条件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四）学历：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学士

以上学位。 

（五）职称：社会在职人员，参加工作时间在 8年以上

的要求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六）身体状况：身体健康，符合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

准。 

（七）其他条件： 

1.属于 2017 年应届毕业生，办理了暂缓就业的 2015 年

和 2016 年毕业生应聘的，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硕士研究生或双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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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考评成绩（或学业成绩）排名在年级毕业生

总数前 50%比例内或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8 以上（需要提供

院校的学籍成绩表和有关证明）。 

（3）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或校内院、系的学生会

（或团委）干部任职经历者（需要提供院校的聘书或任职文

件）。 

（4）专业院校毕业并有特殊专长的优秀毕业生。专业

院校是指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的专门院校。 

2.属于社会在职人员应聘的（应聘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课

教师除外），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工作满五年的，近五年曾获得县（区）级以上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优秀校长或教师荣誉称号；工

作不满五年的，曾获得镇（街道）级以上（市属、区属学校

工作的获得校级以上）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工作满五年的，近五年曾获得县（区）级以上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研室、电教站颁发的教育教学专

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的；工作不满五年的，曾获得

镇（街道）级以上教育教学专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 

（3）具有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者。 

3.港澳大学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报考的，需提供国

（境）外毕业证书、学历证书，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成绩

单、中国驻所留学国使（领）馆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留

学人员回国工作就业报到证》。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毕业的视为应届毕业生（以学历、学位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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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签署日期为准，下同），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毕业的视为社

会在职人员。 

四、招聘程序及要求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1、应聘人员登录 http://www.sdedu.net 报名，在网上

确认报名的同时，需向我校递交纸质应聘材料。 

2、必须在 2016 年 12 月 14 日 24 时前把以下材料纸质版

亲自交到本校梁校长处： 

（1）学历、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身份证复印件。 

（3）个人简历一份。 

（4）有关获奖及证书复印件、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 

（5）联系方式： 

梁丽糖校长，办公电话：0757-27786712 

             电子邮箱：308719066@qq.com 

3、我校按照招聘条件，根据网上报名情况，对照应聘

人员递交的书面招聘材料进行资格初审，符合条件的应聘人

员，全部进入面试环节。 

（二）面试： 

面试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面试形式：面试初试为答辩、试教；复试采用说课、答

辩、教师基本素质考查等形式，考察应聘对象的综合能力。 

面试内容：考察和测评应聘对象的基本素质（包括：仪

表、仪态、教育理念、语言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

力、心理素质等）和教育教学能力（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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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 

复试面试流程：通知面试复试当天，先进行答辩，再进

行专业知识考核，最后环节为说课。 

时间安排：以通知为准。 

（三）笔试、体检、公示等环节由顺德区教育局统一安

排。 

（四）录用。 

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由顺德区教育局通知后，办理毕业

生接收手续，学校实行聘用，签订聘用合同，享受顺德区内

在编公办教师待遇。新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其中应届

毕业生试用期一年，其他人员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考

核合格的，正式聘用；不合格的，解除聘用关系，办理脱编

手续。 

五、其他说明情况 

本公告未尽事宜，以《2017 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教师公告》为准。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龙潭小学  

                           2016 年 11 月 28 日 


